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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中东剧变以来，巴以问题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但巴以问题仍是关乎全

局的中东核心问题。中国在此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依然极为重要。本文认为中

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使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道义资源，同时当今

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介入中东和平进程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因

此，中国在巴以问题上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深化角色，力争更好地彰显“负责任的大

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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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问题是中东的核心问题，它是全球持续时间最漫长、解决过程最坎坷、

未来前景最为模糊的国际问题，它涉及地缘、资源、民族、宗教、大国关系等诸

多方面的因素，因此也是最容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然而，近年来，尤其

是 2011 年以来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利

比亚、埃及等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更迭相继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事件，再加

上叙利亚内战、伊核危机等国际热点问题的不断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使巴以问题

淡出国际关注，甚至被边缘化了。但是，巴以问题作为中东核心问题的地位丝毫

没有变化，主要体现在它仍深刻地影响着中东的其他问题与地区安全稳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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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近两年经历了大变革、大动荡，使得巴以问题受到一定冲击，有被边缘化

的感觉，巴以和谈也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巴以问题仍是影响中东全局的核心问

题，该问题不解决，会对中东地区其他问题产生不利影响。”
 ①
同时，巴以双方

在政治立场和和谈条件上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双方的争议越来越大，显现

出不可调和的僵持态势。而中国在巴以问题上始终秉持着公正的立场，也积累了

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国就此议题具备的现实优势也将进一步凸显出来，在当

今条件下分享“中国经验”和提出“中国方案”就尤显重要。因此，中国在巴以

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到了调整和深化自我角色的新时期。 

 

一、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1939年 5月，英国政府就巴以问题发表白皮书，称 10年后放弃对巴的委任

统治，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统一独立国家。此举没有得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任何一方的响应。同年 6月，乔冠华在香港《时事晚报》上撰写评论《巴勒斯坦

问题》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人自决运动中的核心的一部分，解决这一

问题，一方面应该与这两大民族的真正人民代表商洽，另一方面解决的方法应该

是站在更民主的、更平等的立场之上。” ② 

1946 年，毛泽东在提出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时，就将巴勒斯坦和以色

列这样的国家归为“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本着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的态

度与其开展对外交往。以此原则为指导，尽管在不同时期战略重点的影响下略有

不同，但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还是十分明确的：在反帝反殖的基础上，支持

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以色列在新中国成立三个月后（1950 年 1 月 9 日）

就宣布正式承认新中国，随后周恩来总理回电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希望两国尽早

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以色列国内犹豫不决，同时以方受冷战两大阵营对峙的影

响，未能同新中国建交。而后中国不再主动就中以建交事宜进行接洽，其根本原

因还是要坚定“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外交原则。巴以虽同为战后新兴民族

国家，但以色列在美苏支持下较为强大，巴勒斯坦实际上是处于被压迫的弱势地

位。在“万隆会议”上，经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推动，巴以问题被列入大会议题之

一，并在政治委员会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万隆会议”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出现第一次建交高潮，周恩来总理于 1963 年访问亚非国家时又提出中国处理同

阿拉伯各国关系的“五项原则”。至此，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
                                                        
① 王薇：《中国积极推动巴以和谈——访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新华网，2013 年 5 月
3 日。 
② 乔冠华：《争取民主的浪潮》，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45、148页。 



 40 

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扩张主义）的

态度更加明确。在当年 12月 8日的联大发言中，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仍直言：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必须从侵占的⋯⋯一切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巴勒

斯坦人民重返家园的民族生存的正当权利必须得到恢复。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为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收复失地而进行的正义斗争。”①这基本代表了中

国对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以及对于历次中东战争的基本态度。中国不否定犹太

民族的平等权利，并承认以色列的客观存在，对 1978年埃以媾和表示理解，“对

以色列批评的调子已较过去有所缓和”②。但在 1980年以色列单方面宣布耶路撒

冷为首都、巴勒斯坦在以进攻下环境更加艰难之时，中国除了在联合国等多边外

交平台不遗余力地为巴伸张正义外，还在双边外交中积极努力，1982 年中国政

府在会见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时候也表示：“始终一如既往对巴勒斯坦事

业给予坚决支持。”③ 

从 1987年开始，中国开始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物资

援助，1990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其中就包括前往中东任务区的 5

名军事观察员。1988 年 11 月 15 日巴勒斯坦宣告建国仅 5 天后，中国即予以承

认，当年年底巴解组织北京办事处更名为“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之后，国家

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军委主席邓小平分别以总统待遇接见了阿

拉法特。而在中以关系上，1992 年中以正式建交为中国直接参与中东和平进程

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尽管中以在军事合作、科学技术、农业开发、经贸往来等方

面得到了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大大超过了中巴之间，但中国仍坚持在巴以问题

上的原有立场。所以即便在中以关系回暖的时期，中巴关系也从未受影响。 

进入 21 世纪，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举措也更加积

极。2000 年 4 月，江泽民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后，继续秉

承了“始终站在巴勒斯坦正义事业一边，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旨在平息冲突的努力”

态度的同时，加大了向巴以冲突地区派驻国际观察员和向黎巴嫩地区派出维和部

队的力度。应阿拉法特的要求，自 2002 年起中方开始任命“中东问题特使”出

访各方，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2005年 5月，胡锦涛在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

机构主席阿巴斯会谈中提出：解决巴以问题必须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

平”原则基础上进行政治谈判，尽快恢复执行“路线图”计划，尽早建立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这就是 2010 年胡锦涛在上海再次与阿巴斯会谈时，提出的“巩固

                                                        
①《谴责美以对中东的侵略，揭露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和勾结》，http://www.71.cn/ 
2012/0411/618901.shtml 
② 肖宪：《世纪之交看中东》，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25页。 
③ 参见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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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友好，扩大经贸合作，加强人员往来，扩大文化交流”
①
的“四点主张”的

雏形。在此期间，中巴两国也先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政

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国政府经济、贸易和

技术合作协定》等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的文件，并在更多领域开始了两国的务实

性合作。随着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开始为巴方提供更多帮助，使中

国同巴方建立了友好全面务实的合作关系。在传统公正的政治立场上，中国增加

经济外交的砝码。而对以色列而言，虽然双边政治关系因以方的“费尔康预警机

毁约行为” ②而走入低谷，但中以之间双方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关系仍然迅速发

展，并呈现出规模大（如下表所示）、方式多（主项贸易、高科技、合作和风险

投资等）、领域宽（农业、海水淡化、生物医药、可再生能源、电子通讯、网络

技术等领域）等特点。③
 

表 1：2005 年～2012 年中国—以色列双边贸易总值表（单位：万元）
④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额 302974 387576 530724 602079 517672 764521 977910 

出口 195440 256135 365594 422726 365257 503788 674149 

进口 107354 131441 165131 179353 152415 260732 303761 

表 2：2005 年～2012 年中国—巴勒斯坦双边贸易总值表（单位：万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额 2387 2807 3771 4085 2432 2367 4886 

出口 2364 2786 3755 4060 2358 2601 4782 

进口 23 21 15 25 75 36 104 

 

                                                        
①《胡锦涛与阿巴斯会谈：就推动中巴友好合作提四点主张》，http://cpc.people.com.cn 
/GB/64093/64094/11503254.html。 
② 2000年，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违反合同，拒绝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机。以色列
的行为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以至于之后的三年间中方没有部长级以上官员访问以色列，

两国间更没有大宗的军事贸易合同。 
③ 雷钰、黄民兴：《以色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54页。 
④ 三张表格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外交》（2004年-2013年版）附录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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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05 年～2012 年中国每年接收巴勒斯坦、以色列来华留学生数量表（单位：人）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巴勒斯坦 116 105 133 142 160 198 198 

以色列 156 188 239 305 349 406 404 

 

2013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同期访华，虽然访问期间双方领导人未能碰面，但这种酷似奥斯陆会谈的形式，

一方面被认为是向奥斯陆协议签署 20周年致敬①，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中国不同以

往的外交手段。访问期间，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在原有基础上直指巴以问

题的核心，更具针对性：“第一，应该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

处这一正确方向。建立以 1967 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

主权的独立国家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关键。同

时，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合理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第二，应该将谈判作

为实现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径。巴以双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坚持走和谈之路，互

谅互让，相向而行。当务之急是在停建定居点、停止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活动、

解除对加沙地带封锁、妥善解决在押巴勒斯坦人问题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为重

启和谈创造必要条件。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全面和解有助于重启并推进巴以和谈；

第三，应该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不动摇。有关各方应该在‘土地换和平’

原则、联合国有关决议、‘阿拉伯和平倡议’等既有成果基础上，全面推进中东

和平进程向前发展；第四，国际社会应该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国际社

会有关各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并加

大对巴勒斯坦人力资源培训、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援助。” ②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不同于美国，并非巴以和谈的主导性力量，但却也形成

了自己独特“对巴道义至上、对以合作先行”的立场与风格，具体表现为：一是

道义至上，不偏不倚，坚持是非曲直与国际准则，并行不悖地与双方发展平等、

互利的友好关系；二是主动参与斡旋，但一般不寻求主导议程设置，所以也很少

主动提出解决方案。
③
 

                                                        
① 《中国同时邀请巴以领导人访华，引起中东关注》，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 
20130503/17812026.html。 
②  《习近平就巴以问题提出四点主张》，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5-06/ 
89708.shtml。 

③ 孙德刚：《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的动因分析》，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 6期。 



 

 43

 

二、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优势 
 

（一）在巴以问题上一贯秉持的公正立场扩大了中国的独特“道义感召力” 

感召力是一国（人）因自身的行为和话语而使他国（人）出于崇拜、信仰或

信念而在思想和行动上追随该国（人）。根据对国家（人）的影响程度，感召力

由三个递进的要素构成，从低到高分别为：诚信原则、道德实践和权威话语。①中

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做出的承诺都

一一兑现，可以说“中国是信守承诺的国家”。而在道德实践方面，中国“根据

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如在叙利亚问题上连续投反对票，

即使中国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仍然坚持自己的外交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绝不屈从于国际舆论压力。现在看来这三张反对票越来越赢得国际社会甚至是叙

利亚反对派的认可，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

中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

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虽然还

不能成为明显的公共产品或权威话语，但中国在此方面的价值判断已深入人心。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的道义感召力主要体现在三个“一贯”上，即一贯支持

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方向、一贯无私推

进“劝和促谈”的外交实践。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事业，这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政治主张趋同，因此也赢得了这些国家的

赞赏。而对于“劝和促谈”外交实践的最好证明就是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机制。

“特使”是由于某一特别事件而派遣的使节，执行特殊的使命，一旦任务完成，

特使的使命也就结束。目前中国有中东特使、朝鲜特使和非洲特使等，中东长期

以来是世界最大的热点地区，而巴以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因此最早设立

的特使就是中东问题特使。②2002 年 11 月 6 日，中国第一位外交特使王世杰出

使中东，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了为期八天的

访问和外交斡旋，后来孙必干、吴思科相继担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中东问题特

使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中国政策宣示、劝和促谈（包括巴以间和谈、巴勒

斯坦各派别和谈两个方面）以及沟通有关方面信息（不仅做巴以双方的工作，也

                                                        
① 徐进：《世界政治中的感召力及中国的选择》，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1年第 3期，第

125页。 
② 吴晓芳：《穿梭在中东的中国特使》，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 7期，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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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俄罗斯等国交换看法）。 中东问题特使在机制上凸现了中方的道义感召

力。 

（二）中国是巴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角色 

中国既同巴以双方都具有良好且稳固的关系，又是巴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

方。中国同巴以双方的良好关系体现在中国同双方既无历史纠葛，也无现实冲突。

中国采用“对巴道义援助、对以经贸合作”的交往原则，积极通过声援、经贸、

文化带动中巴、中以关系的发展。巴以双方领导人曾多次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希

望中国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①。一方面，中国一致支持巴勒斯坦的正

义事业，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并承认巴解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

之一。1965 年，巴解即在北京设立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1988 年两国建

交，巴解驻京办事处升格为大使馆，其主任改任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双方一直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合作，包括双边高层互访，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分别于 2005

年、2010 年、2013 年相继访问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与以色列保持着特殊的

历史和现实关系。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在世界反犹、排犹的浪潮中从未抛弃过犹

太人，反而给予他们平等的民族权力以及实在的民族保护政策，因此这段特殊的

感情使得历届以色列领导人和广大犹太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②同时中国也对以

色列对华政策表示赞赏，其中包括以色列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独立国家之一，在

联合国大会上推动驱逐台湾、承认中国的合法席位的决议顺利通过，在朝鲜战争

中不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行动等对华友好行为。虽然双方在 1992 年才建立正

式的外交关系，但可以说以色列及其媒体在各个时期都积极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的

建设成就。特别是建交后，双边关系发展顺利。1994、1997和 2009年，以分别

在上海、香港、广州设立总领馆。作为政治关系指向标的双边贸易连年增长，2011、

2012、2013（前 4个月）年双边贸易额分别为 97.8、99.1、33.1亿美元，同比增

长率分别为 27.9%、1.35%、13.9%。尤其在经贸关系中的“高位”领域——军事

贸易上，以色列曾顶着美国的压力，与中国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是仅次于

俄罗斯的对华军事合作伙伴之一。在高层互访中，以色列也表现出对中国的巨大

信任和重视，如前任总理佩雷斯、奥尔默特、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频繁访华。 

因此，可以说巴以双方都视中国为可信任的伙伴。对巴方而言，主要体现在

中国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的支持和无私援助。对以色列而言，表现在

                                                        
① 2003年以色列总统卡察夫访华期间强调：“希望中国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2003
年 7月，阿拉法特给胡锦涛的信中说：“希望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04
年阿巴斯访华，希望中方参与巴方重建；2007年外交部长杨洁篪在 62届联大和美国安纳波
利斯会议期间会晤阿巴斯，阿巴斯说：“欢迎中方为推动和平进程发挥更大作用”等。 
② 李援朝：《中东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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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之间历史上的特殊感情和现实中的相互重视和合作。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

种平衡角色的最好体现就是在阿巴斯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同期访华。 

 

三、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机遇 
 

（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谋划要求其在巴以问题上调整策略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带来了国际责任的相应变化。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

不断深化、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这些都使得中国在当今国际

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中国凭借其综合实力已经具备了世界大国的基本要

素。因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从消极的旁观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主

导方之一。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已经直接影响到国际体制和国际体系，无

论中国愿意与否，中国都已成为“全球利益攸关方”①。可以说，“鉴于中国的经

济规模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而且理应得

到领导者地位的认可，领导地位也带来了相应的责任。”②中国外交也已经“跃上

一个新的高地”③。综合实力境遇发生的变化一定会影响中国在具体问题上的角

色态度，因此在外交政策调整中也应积极地去适应这一角色的变化，从“韬光养

晦”到“有所作为”，再到“奋发有为”，无论是国际环境“倒逼”还是自身主动

承担，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必然是以一种积极、勇敢、负责任的新角色参与国

际体系和国际事务。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在巴以问题上调整角色也是其积极、勇敢、

负责任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具体表现之一。对巴勒斯坦而言，我们始终在“坚持正

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④

前提下，从道义高度出发，多做巴勒斯坦的工作，让其了解、理解和认同中国立

场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对于以色列而言，我们应该从务实合作的层面落脚，

“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

较优势” ⑤，找准深化同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

大周边区域经济合作。 

（二）巴以问题面临的外部环境要求中国向奋发有为的方向调整角色 

1. 巴以问题表面上被淡化，实际上正在积蓄能量 
                                                        
① 2007年 3月 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上海发表的演讲。 
② 2007年 3月 8日，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上海的演讲。 
③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页。 
④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 10月 24日，http://politics.people. 
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⑤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 年 10 月 24 日，http://politics.people. 
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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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的中东剧变影响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转型，以示威游行（其

中包括民众集会示威和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集会和示威，前者如突尼斯，后者如

巴林）①、内部冲突（示威游行演变为政府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如叙利亚）、外

部干预（政府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演变为外国军队直接军事干预和打击，如利比

亚）为主要形式的、针对当时体制和政府的抗议活动几乎传染了中东乃至世界的

发展中甚至是发达国家。变革袭来，阿拉伯国家也表现不一，突尼斯一夜之间完

成革命，政治体制改革却仍举步维艰；埃及各派势力你争我夺各不相让，几乎上

演了政治史上的各种闹剧；利比亚表面上看是外部势力“摧枯拉朽”，实际却隐

患重重；叙利亚内战正酣，停火之日遥遥无期，“化武换和平”前景也存在变数。

这场风暴之后，各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国家政权，因此表面上看巴以问题

被中东局势所掩盖，似乎淡出了国际政治视野。但事实上，巴以问题作为中东核

心问题的地位没有丝毫动摇，甚至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这个问题持续半个多世

纪未能得到解决，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也成为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

安的重要根源。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得不到恢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

平就不可能实现，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也无从谈起。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巴以问题，

必须把解决巴以问题放在重要而突出的位置”②。可以预见，在后“阿拉伯之春”

时代，中东地区政治会凸现出两个主要议题：其一为新政权的执政挑战；其二就

是巴以问题的议程回归。前者会表现出趋缓态势，而后者会表现出趋紧态势。这

主要是由于新政权进入施政阶段，政治难题进一步得到解决，局势会一天天回稳，

因此前者趋缓；而后者由于长时间没有国际社会实质性关注和解决，双方各自都

积蓄了较多分歧，双方紧张的压力长时间没有通过有效和谈得到舒缓，安全和信

任的严重缺失，使得巴以双方在边界、安全、难民、水资源、耶路撒冷等问题上

立场严重对立。当其回归地区和国际政治议程时，会表现出极为紧张和棘手的状

态。因此，国际社会应早做准备，着手开展对巴以问题突发性回归的应对，以防

其成为中东再次发生较大规模动荡的诱因。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

在巴以问题上的表现一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具有丰富

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资源，中国在巴以双方间的“平衡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同时

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介入的期待愈发强

烈，这些都使得中国再也不能游离于中东问题，尤其是巴以问题的议程之外。 

2. 美国在中东问题乃至巴以问题上的影响力在进一步消减 

                                                        
① 王京烈：《解读中东政治危机》，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 6期，第 9页。 
②《习近平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的讲话》，http://www.gov.cn/ldhd/2013-05/06/content_ 
23967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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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来是中东问题的主导方，这一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然而中东局势的风波云诡、美国自身的经济内耗、美国从中东到亚太的战略

调整，都使其在解决巴以问题上的主导力大打折扣。这主要表现是美国对巴勒斯

坦、以色列以及利益相关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控局能力有所下降：①首

先，美国无法在巴以问题上扮演公正与自我平衡的角色。尽管奥巴马在无数场合

说明自己所代表的美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毫无偏袒，争取努力做到公正调解②，

但其表现却令人难以信服。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总体立场没有改变。2011 年 2 月

18 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谴责以色列在

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持续修建定居点的决议草案”表决

中投了否决票，致使决议未能通过，而安理会其余 14 个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

从而引发拉姆安拉几千人的反美游行。之后，巴勒斯坦积极寻求通过联合国安理

会提交“入联申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美国扬言动用否决权，同

时冻结了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援助。而在以色列一边，对美态度上也发生了变

化，两国在关于 1967 年边界、定居点建设等问题上的分歧日渐明显，以色列甚

至指责和批评美国现行的中东政策；其次，美国理念和承诺在中东的失灵。“阿

拉伯之春”的爆发，造成包括埃及、沙特、也门、巴林、突尼斯、约旦在内的许

多阿拉伯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在一定程度上也考验着这

些国家政治体制，使得美国不得不在“推行民主样板”和“维持地区稳定”中选

择后者，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盟友，穆巴拉克便成了牺牲品。同时奥巴马曾在

2009年联大会议发言中向巴勒斯坦承诺“来年建国”③，但却在巴入联问题上投

了反对票。因此，美国想通过一己之力完成对巴以问题的主导已经力不从心。在

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一个同其力量相当、影响相当的国际行为体参与帮助解决

中东问题，使得在中东泥潭中还有一个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影响又能分担责任的

伙伴，国际社会上利益有关方也希望巴以问题解决方式多元化，因此中国成为各

方都能接受的参与者之一。 

3. 地区国家无心解决巴以问题，多数利用巴以问题谋一己私利。 

                                                        
① 李伟健：《从中东变局透视国际秩序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 9期，第 10页。 
② 2009 年 6 月 4 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美国将使我们的政策与追求和平
者的政策协调一致。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我们将对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阿

拉伯人说同样的话。我们不能把和平强加于人。但是，在非公开场合，许多穆斯林承认以色

列不会消失。同样，许多以色列人也承认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必要性。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基

于人所共知的事实行动起来。” 
③ 2009 年 9 月，奥巴马在联大上的讲话：“当我们明年再度回到这里时，我们就能达成一
项使联合国增加一个新会员的协议，一个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主权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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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国家主要分为两个群体，其一为阿拉伯国家，其二为伊朗、土耳其等

周边国家。第一群体是以沙特、埃及、约旦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大多宣称对巴

以问题的关注、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甚至都以“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捍卫者”

自居。然而，事实上自从埃及与以色列媾和，阿拉伯阵营内部针对以色列的团结

一致开始转变为各自观望。《奥斯陆协议》后，阿拉伯国家间因巴以问题而产生

的分歧已然不可调和，几乎发展为公开化、常态化。特别是“9·11”事件后，以

埃及为首的国家奉行亲美政策，沙姆地区的约旦通过与叙利亚划清界限的方式积

极向美国靠拢，海湾诸国几乎全部都在沙特的带领下顺从美国的指挥，因此阿拉

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明显，行动日益务虚，形成了大部分国家口头上

坚决反对以色列、行动上积极靠近以色列的“两面派”作风。而第二群体则是以

伊朗、土耳其为代表的周边国家。伊朗利用巴以问题无非有两个目的，其一是通

过在巴以问题上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同以色列博弈，其二是揭露美国在中东外交

中偏袒以色列的不公正立场。伊朗主要是以“伊斯兰”为切入点。而土耳其则是

以“民主样板”或“土耳其模式”突破其中东外交的困境，把自己塑造为“新中

东”的缔造者①，以提高土耳其的人气。因此，这两部分国家都是通过巴以问题

为自己的外交利益服务的。而中国在对待巴以问题上历来以真诚无私、公正客观

的形象做工作，既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又注重以色列无辜民众的安全

保障，在解决巴以问题过程中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和无私做法同以上国际行为体

形成鲜明对比，且已在巴以双方均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方。是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已成为世界各国衡量中国是否是“负责任大国”的标准。因此，中国主动调整和

深化外交角色是恰逢其时。积极参与解决巴以问题，有利于调整和深化中国角色，

也有利于中国在中东发挥作用，塑造形象。而且，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也有

助于消除国内“三股势力”在中东的温床，以保障我国的安全利益。 

中国在巴以问题上调整和深化角色应从下几方面多做努力：一是站在全球治

理的高度介入巴以问题，扩大中国全球治理的影响力；二是强调联合国在解决巴

以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凸显中国常任理事国的角色；三是倡导多边介入解决巴以

问题，推进中国在多边外交中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四是落脚于大周边外交认

                                                        
① 沈雅梅：《中东动荡对巴以问题的影响及前景展望》，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 4期，第
20页。  



 

 49

识巴以问题，调整中国的远邻国角色。在解决巴以问题过程中，应将中国业已积

累的历史经验、道义资源、制度创新等同当下中国的发展机遇紧密结合起来，进

一步阐明“中国立场”、介绍“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力争在推进中东

和平进程中能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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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problem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ssue of Palestine-Israel 

seems to be covered up by some other regional hot spots. However, it will 

undoubtedly regain its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political agenda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Hence, what kind of role to play during the proces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China?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relatively abu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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